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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2 证券简称：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06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；

 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江控股”、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2026年4月10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独立董事会专门

会议审核意见如下：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

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必要性，交易定价程序合法、公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以3票赞成（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）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阅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

案》，关联董事翟美卿女士、修山城先生、翟栋梁先生、刘根森先生、范菲女士

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。

上述关联交易计划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香江集团有限公司、深圳香江股权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。

（二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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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
上年（前次）预计金

额

上年（前次）实

际发生金额

向关联人提供劳

务

香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500.00 83.42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500.00 138.24

小计 1,000.00 221.66

接受关联人提供

的劳务

香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1,000.00 10.52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1,000.00

小计 2,000.00 10.52

向关联人提供租

赁

香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500.00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1,500.00 537.61

小计 2,000.00 537.61

接受关联人提供

的租赁

香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600.00 30.53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1,800.00 760.20

小计 2,400.00 790.73

向关联人购买商

品

香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500.00 42.73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500.00 2.50

小计 1,000.00 45.23

向关联人出售商

品

香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600.00 -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1,000.00

小计 1,600.00 -

接受关联人的财

务资助

深圳金海马及其下属公司 3,500.00 2,837.42

小计 3,500.00 2,837.42

合计 13,500.00 4,443.16

备注：以上发生额不包含单独履行决策程序的交易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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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

预计 2026 年度，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关联交

易类别
关联人

本次预

计金额

占同类业

务比例

（%）

本年年初至2026

年3月底与关联人

累计已发生的交

易金额

上年实际

发生金额

占同类业

务比例（%）

向关联

人提供

劳务

香江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
200 0.65% 13.37 83.42 0.29%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300 0.98% 0.62 138.24 0.49%

小计 500 1.63% 13.99 221.66 0.78%

接受关

联人提

供的劳

务

香江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
200 0.86% 3.98 10.52 0.05%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500 2.16% - 0.00%

小计 700 3.02% 3.98 10.52 0.05%

香江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
100 0.15% -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800 1.17% 43.45 537.61 0.79%

小计 900 1.32% 43.45 537.61 0.79%

接受关

联人提

供的租

赁

香江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
200 0.58% 7.63 30.53 0.09%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1,000 2.91% 190.05 760.20 2.2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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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计 1,200 3.50% 197.68 790.73 2.32%

向关联

人购买

商品

香江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
200 0.85% 42.73 0.07%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200 0.85% 7.35 2.50 0.004%

小计 400 1.70% 7.35 45.23 0.08%

向关联

人出售

商品

香江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500 2.08%

小计 500 2.08%

接受关

联人的

财务资

助

深圳金海马

及其下属公

司

2,837.42 100.00%

小计 2,837.42 100.00%

合计 4,200 266.45 4,443.16

备注：以上发生额不包含单独履行决策程序的交易金额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关联人的基本情况

1、香江集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翟美卿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88,706万元

成立日期：1993年7月2日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；策划；企业经营管理；批发和零售贸易（国家专营专

控商品）除外。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3046号香江金融大厦31

楼3101-7

股权及与公司关联关系：刘志强持有其60%股权，翟美卿持有其40%股权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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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。

主 要 财 务 数 据 ： 截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， 香 江 集 团 的 总 资 产 为

15,440,935,532.64元，净资产为9,508,132,521.78元，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为

3,986,249,375.76元，净利润为254,349,666.87元。（未审计）

2、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翟美卿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80,168.23万元

成立日期：1996年2月7日

经营范围：家具、床上用品、装饰材料、室内装饰用品、灯饰、办公系列用

品、文教文化用品、百货、日用杂品、针纺织品、服装、家用电器、工艺品的批

发及零售；柜台出租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。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3046号香江金融大厦31

楼3101-36

股权及与公司关联关系：香港利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98.97%股权，深

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.03%股权，其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

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100%持股的控股股东，与上市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，

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。

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深圳金海马的总资产为

17,310,496,145.43 元，净资产为 3,913,647,177.59 元，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

为 1,478,058,750.91 元，净利润为-244,925,945.64 元。（未审计）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

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，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

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公司的全资股东，也是公司持股5%以上的大股

东，与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。

（三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

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协议约定的条款按时履约，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。

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

三、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，以市场价格为依据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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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允的定价原则，由交易双方协商定价。具体市场价格以产品销售地或提供服务

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参考标准，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，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

润作为定价依据。

四、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制定，以

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，符合诚实信用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

和长远发展，属于正常交易行为；该类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，减少成

本，提高市场占有率，能保证香江控股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，实现资

源优势互补及合理配置，同时能够降低交易对方信用风险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

和利益。以上交易行为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不影响公司

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

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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